
 

      
 

附件 1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第三方社会化服务机构登录 

和跟踪审计管理规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第三方社会化服务

机构（以下简称“第三方机构”）管理，规范第三方机构服

务行为，促进服务市场规范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采集与归集管

理规范（试行）》等有关规定，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所称第三方机构，特指为县级以上地方

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机构开发追溯平台和（或）提供追溯信

息采集服务，以及直接为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提供追溯平台

和（或）提供追溯信息采集服务等活动的独立法人单位。 

本规范所称跟踪审计，是一种非财务审计方法，特指县

级以上地方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机构对第三方机构在提供

追溯服务过程中的合法性、真实性、规范性、有效性进行跟

踪管理，重点审计第三方机构服务能力、服务内容和服务质

量是否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有关追溯要求和追溯标准规

定，其经济活动和财务收支情况不纳入审计范围。 



 

      
 

第三条  承担县级以上地方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机构追

溯平台开发和（或）提供追溯信息采集服务的第三方机构应

当进行统一登录。鼓励和支持其他提供追溯平台开发和（或）

追溯信息采集等服务活动的第三方机构参照本规范进行登

录。 

第三方机构登录类型分为平台开发类、信息采集类、平

台开发兼信息采集类。 

第四条  第三方机构登录遵循政府引导、自愿申请、行

业自律、社会监督的原则。第三方机构应当遵守国家现行法

律法规有关追溯要求和追溯标准规定，诚信服务，确保追溯

服务能力、服务内容和服务质量持续符合要求。 

第五条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以下简称

“部农安中心”）负责统筹全国第三方机构的登录管理、跟

踪审计以及审计标准制定等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农业农村部门（以下简称“农产品质量安

全工作机构”）负责本辖区第三方机构的登录管理、跟踪审

计等组织实施工作。 

第二章 登录管理 

第六条  第三方机构申请登录，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固定办公场所； 

（二）熟悉国家现行法律法规有关追溯要求和追溯标准



 

      
 

规定； 

（三）具备追溯平台开发和（或）追溯信息采集所需要

的资质和能力条件，近 3 年内有承担追溯平台开发和（或）

追溯信息采集等相关服务经验； 

（四）具备健全的组织管理体系和质量控制体系； 

（五）近 3 年内参加过县级以上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机

构组织的追溯业务技术培训； 

（六）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履行数据处理和数据安全义

务，无不良诚信记录。 

第七条  登录申请获准纳入第三方社会化服务机构登

录名录管理的，县级以上地方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机构或农

产品生产经营主体应当将名录作为选择第三方机构购买服

务的重要参考依据。 

第八条  第三方机构应当向提供服务所在地的农产品

质量安全工作机构提出登录申请，有多个服务地点的，选择

其中任意一个地点进行登录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请书； 

（二）信息承诺书； 

（三）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社会团体法人登

记证书）复印件； 

（四）固定办公场所证明文件； 



 

      
 

（五）近 3 年内承担追溯平台开发、追溯信息采集等相

关服务的典型案例； 

（六）组织管理体系和质量控制体系文件； 

（七）单位人员数量、技术人员占比以及社保证明材料； 

（八）近 3 年内参加县级以上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机构

组织的追溯业务技术培训记录； 

（九）其他必要的说明或者证明性材料。 

第九条  若第三方机构选择县级登录的，县级农产品质

量安全工作机构应当在收到申请材料后 5个工作日内对第三

方机构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并进行现场验证，审核通

过后将审核意见连同相关申请材料一并报送地市级农产品

质量安全工作机构。 

地市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机构应当在收到申请材料

后 10 个工作日内对县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机构报送的申

请材料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将审核意见连同相关申请材料

一并报送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机构。 

第十条  若第三方机构直接选择地市级登录的，地市级

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机构应当在收到申请材料后 10 个工作

日内对第三方机构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并进行现场验

证，审核通过后将审核意见连同相关申请材料一并报送省级

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机构。 



 

      
 

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机构应当在收到申请材料后

15 个工作日内对地市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机构报送的申

请材料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将审核意见连同相关申请材料

一并报送部农安中心。 

第十一条  若第三方机构直接选择省级登录的，省级农

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机构应当在 15 个工作日内对第三方机构

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并进行现场验证，审核通过后将

审核意见连同相关申请材料一并报送部农安中心。 

部农安中心应当在收到申请材料后 20 个工作日内对省

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机构报送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和组

织专家评审。 

第十二条  若第三方机构直接选择部级登录的，部农安

中心应当在收到申请材料后 20 个工作日内对第三方机构提

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现场验证和专家评审。 

第十三条  经部农安中心审核通过的，在中国农产品质

量安全网公示 10 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纳入《全国农

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第三方社会化服务机构登录名录》。 

第三章 跟踪审计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机构应当加

强对本辖区第三方机构服务能力、服务内容和服务质量的跟

踪管理。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机构应当加

强对第三方机构的工作指导，有计划地组织开展追溯业务技

术培训，提升第三方机构服务能力。 

第十六条  第三方机构应当定期对服务能力、服务内容

和服务质量进行自我评估，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 

第十七条  受理登录申请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机构

应当定期对纳入《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第三方社会化服

务机构登录名录》的第三方机构服务能力、服务内容和服务

质量开展跟踪审计。 

第十八条  受理登录申请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机构

开展跟踪审计应当成立审计组，审计组人员不少于三人，在

实施审计 10 日前，向第三方机构送达审计通知书。被审计

的第三方机构应当配合审计工作，并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第十九条  审计组通过查阅、查看与审计事项有关的文

件、记录、资料、信息系统，对第三方机构进行审计，第三

方机构应如实向审计组反映情况，并提供审计所需材料。 

第二十条  审计组对审计事项实施审计后，应当编制审

计报告，对第三方机构在提供追溯服务过程中的合规性、真

实性、有效性进行评价，对第三方机构服务能力、服务内容

和服务质量是否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有关追溯要求和追

溯标准规定做出审计决定。 



 

      
 

第二十一条  跟踪审计完成后，县级以上地方农产品质

量安全工作机构应当在 10 个工作日内将跟踪审计报告和审

计结果及时逐级报送部农安中心。 

第二十二条  部农安中心对《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

第三方社会化服务机构登录名录》实行动态管理，建立健全

信用评价制度，日常管理情况和跟踪审计结果作为信用评价

的主要依据，发现第三方机构存在利用信息资源从事违法犯

罪活动或失信行为的，撤销登录资格，并及时向社会公示，

3 年内不再受理其登录申请。 

第二十三条  部农安中心委托相关行业协会制定行业

自律公约，引导第三方机构加入行业协会，积极组织开展与

追溯有关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信息系统操作等业务技术

交流活动，加强行业自律。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跟踪审计具体内容严格遵照《农产品质量

安全信息采集与归集管理规范（试行）》和国家现行有关追

溯标准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本规范由部农安中心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